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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光瓷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1 月 21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1 月 21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有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已于 2024 年 6 月 24 日裁定终结(2023)黔 27 民终 

2935 号民事判决的执行。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深圳市智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三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 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黔南州匀东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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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贵州黔兴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小忠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主要负责人：钟旻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被告一曾用名黔南州兴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黔南州匀东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现名黔南州匀东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4 月 18 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都匀经济开发区东部新城城市综

合体匀东酒店弱电智能化系统项目专业承包合同》，被告一是发包人，原告作为

承包人承接都匀经济开发区东部新城城市综合体匀东酒店弱电智能化系统项目

工程，工程地点位于都匀经济开发区匀东镇幸福村，合同价款为人民币

41,118,816.16 元。 

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建设工程合同义务。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原告

除依约完成承包合同规定的工程量外，还根据发包人下达的工程指令单、变更通

知单、设计变更单、工作联系函、工程联系函等完成了新增的工程量，并由发包

人、监理单位出具工程签证单确认新增工程量及工程内容。 

被告一、监理单位对原告移交的工程设备、材料等已进行现场验收确认。 

2018 年 12 月 27 日，贵州三维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监理单位出

具了都匀经济开发区东部新城城市综合体匀东酒店项目《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结论意见为工程质量评定合格。 

2018 年 12 月 28 日，原告、被告一、监理单位和设计单位召开了匀东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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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智能建筑(弱电系统)分部工程验收会议，会议中确认建设工程验收合格。以

及，原告、被告一、监理单位和设计单位签署了《竣工验收报告》，该竣工验收

报告证明原告已经全部完成承包工程合同约定的全部工程且交付被告一，工程质

量验收合格。 

目前截至起诉之日，工程竣工验收结算总价为 53,793,717.02 元，但被告一

并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按时足额支付工程价款，尚欠付原告工程价款

23,660,263.54 元。被告一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被告二是被告一的唯一股东，被告二应对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三是被告二的唯一股东，被告三应对被告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请求判令被告黔南州匀东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价款

23,660,263.54 元。 

2、请求判令被告黔南州匀东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支付利息，以

23,660,263.54 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12 月 29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按同期同

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全部付清之日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暂计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为 2,842,490.33 元。 

3、请求判令被告贵州黔兴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黔南州匀东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请求判令被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对被告贵州黔

兴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四）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反诉原告黔南州匀东置业公司向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一、 请求依法判决被反诉人向反诉人赔偿逾期完工违约金 822,376.32 元；    

二、 案件受理费由被反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 2016 年 4 月 10 日，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都匀经济开

发区东部新城城市综合体匀东酒店弱电智能化系统项目专业承包合同》， 合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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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定： 被反诉人承包反诉人都匀经济开发区东部新城城市综合体匀东酒店弱

电智能化系统项目智能化集成系统；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60天； 合同价款为

41118816.16 元；工期延期损失赔偿标准为每延期一天， 被反诉人向反诉人赔

偿一万元， 限额为合同价的 2%，如延误总工期超过 30 天的，被反诉人将按照

后续违约责任的有关规定承担反诉人的损失。合同签订后，被反诉人进场施工，

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完工，并于同日由反诉人、被反诉人、监理单位贵州三维

工程建设监理咨询限公司共同签署了《竣工报告》。综上所述，反诉人认为，被

反诉人未依约如期完工，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故提起反诉。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2023 年 6 月 30 日，《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黔 2701 

民初 520 号】判决如下： 

一、本诉被告黔南州匀东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本

诉原告深圳市智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欠付工程款（含质保金）17,497,207.64 元。

并从 2023 年 6 月 7 日起，以欠付工程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 

二、本诉被告黔南州匀东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本

诉原告深圳市智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鉴定费用 285,783.97 元； 

三、驳回本诉原告深圳市智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反诉被告深圳市智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

付反诉原告黔南州匀东置业有限公司逾期竣工违约金 822,376.32 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 87,156 元，保全申请费 5,000 元，共计 92,156 元，本诉

原告深圳市智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16,156 元，本诉被告黔南州匀东置业有

限公司负担 71,000 元。 

反诉案件受理费 6,019 元，由反诉被告深圳市智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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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审情况 

上诉人黔南州匀东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智宇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原审被告贵州黔兴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所

作的（2022）黔 2701 民初 520 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

庭进行了审理。 

匀东置业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都匀市人民法院（2022）黔 2701 民

初 520 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并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二、请求依

法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贵州正业工程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应当重新鉴定，一审法院认

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

不符合鉴定规范，其中 15,659,967.77 元的工程造价不应作为确定性意见，一审

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三、一审法院指定上诉人缴纳鉴定人出庭费用的期限明显不

合理。 

2023 年 11 月 20 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2023）黔 27 民终 2878 号】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再审情况 

再审申请人黔南州匀东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深圳市智宇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一审被告贵州黔兴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3）黔 27 民终 2878 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

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 

匀东置业公司申请再审称：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匀东置业公司提交的新证据足以推翻原一、二审判决，

原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应当依法进行再审。 

2024 年 6 月 28 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黔南州匀东置业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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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四）执行情况 

申请执行人深圳市智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申请对

被执行人黔南州匀东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执行， 法院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

依法立案受理。在执行过程中，法院依法采取了必要的调查、执行措施，并通过

内部、外部交叉执行，其过程和结果如下： 

  一、 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等法律文书，并

传唤其到本院接受调查询问，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并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未予履行。 

  二、 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向金融机构、网络支付机构、保险机构、证券机

构、不动产登记部门、车辆登记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发出查询通知。经分

析财产查询反馈线索及后续执行，执行情况如下： 

1、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存款、不动产、车辆等

信息。 系统反馈被执行人名下银行账户有部分余额（实际扣划到账 3,281,485 

元， 该款被法院（2024）黔 2701 财保 260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予以冻结，暂未

进行发放）。 其名下银行账户已被冻结，冻结日期为 2024 年 4 月 23 日，银行

账户冻结期限一年。申请人如需继续冻结应于冻结期限届满十五日前书面向本院

提出继续冻结的申请； 

 2、向都匀市国土资源局、都匀市不动产事务登记中心、都匀市场监督管理

局、 黔南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状况，被执行人名下

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信息。  

3、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交线索，法院对被执行人黔南州匀东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的黔南州佳友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 黔南州茂宏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100%的股权、贵州匀润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贵州匀美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45%的股权予以冻结（本案为轮候冻结， 冻结起始日期为 2024 年 

7月 22 日，冻结期限为三年，并已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三、 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法院依法对其采

取限制高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予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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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惩戒。申请执行人对本院的执行情况和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不申请对被执行人

采取提起刑事自诉、公告悬赏执行等调查措施并同意终结本案执行。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已于 2024 年 6 月 24 日裁定终结(2023)黔 27 民终 

2935 号民事判决的执行。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裁定维护了公司的利益和形象，有助于公司经营活动的开展。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裁定有助于公司应收账款的收回。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随时关注被执行人财产情况，一旦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及时申请恢

复执行。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民事起诉状》； 

2、《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黔 2701 民初 520 号】； 

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黔 27 

民终 2878 号】； 

4、《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4）黔民申 3758 号】； 

5、《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黔 2701 执 2131 号】。 

 

湖南国光瓷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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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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